
2017年2月9日 星期四

编辑：王学钧 组版：韩舟A02 评论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随着总冠军武亦姝的横空
出世，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
二季在一片赞美声中欢然落
幕。这档吟诗诵词的热播综艺
节目，不仅为亿万观众平添了
不少的节日乐趣，也在文化传
承方面留给人们不小的思考与
想象的空间。

作为一档有意义且有意思
的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
的热播在情理之中。这种热播
不仅是第一季热播的一次强化

版的延续，而且，类似的热播也
早已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
会》等同类节目上有所表现。这
些年来，不仅影视节目粗鄙化、
低俗化现象严重，在传统文化普
及与转化方面，也明显呈现出
某种“供给侧改革”的紧迫性。

随着国力的提升，国人的
文化自信与日俱增，对传统文
化的热情与需求呈“井喷”之
势。但是，正如已有论者指出的
那样，在传统文化服务的“供给
侧”功利化、庸俗化、简单化问
题严重。在有些人那里，传统文
化推广沦为一门急功近利的生
意；在有些人那里，传统文化资

源蜕变为一堆用来肆意解构与
戏说的笑料；在有些人那里，传
统文化的习得被“简化”为不加
辨别不讲方式的死记硬背；在
有些人那里，传统文化的传承
被演绎成下跪作揖穿汉服唐装
的行为艺术……在如此背景之
下，《中国诗词大会》将节目的
文化性与趣味性有机融合为一
体，以现代形式精彩而鲜活地
呈现传统文化，同时满足了观
众多个方面的期待与诉求。当
这种清新典雅的综艺节目闪现
荧屏时，耳目为之一新的观众
怎能不为之驻足，为之点赞？

《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昭
示我们，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不仅是一项义不容辞的历史使
命，而且完全可以大有作为。随
着《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原
来不少热爱古诗词的观众，从
武亦姝们的精彩表现上得到了
激励，感受着古诗词带来的乐
趣与意境，向着传统文化的深
处进发；那些原来对古诗词和
传统文化不那么感兴趣的人，
也从诗词大会上窥到了传统文
化的博大与精深，开始捧起书
来吟诗诵词，认认真真地了解
研习传统文化。这是多少传统
文化推广者殚精竭虑梦寐以求
的情景！

《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也

告诉我们，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只要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
趣，就能在传统文化推广上收
到理想的效果；也只有激发了
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
化的兴趣，传统文化才能更多
地被激活——— 融入现代人真实
的生活场景，并在其中创造性
地实现自己的传承。

试想一下，当我们的大人
们能越来越多像邢台大嫂白茹
云那样喜爱用古诗词诠释人
生，当我们的孩子能越来越多
地像“才女”武亦姝那样随时随
地怀揣着苏轼诗词的时候，传
统文化的传承还算什么大问题
吗？

有趣的诗词大会，有效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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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不合格官员被问责”倒逼信息公开

张西流

7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
2016年第四次全国政府网站抽
查情况，至此，全国已有几百个
不合格、不达标的政府网站被
通报，但鲜有官员被问责。而海
南省儋州市商务局局长、党组
书记董海峰却因为去年第三次
全国政府网站抽查“摊上事儿
了”，分别被处以行政记过及党
内警告处分。

2016年，国务院先后对全
国政府网站进行三次“体检”。
从“体检”情况来看，大部分政
府网站逐渐告别“僵尸”“睡眠”
等问题，总体抽查合格率达
85%。其中，共关停6718家政府
网站，县级以下占93%，有几百
个不合格不达标的政府网站被
通报，但鲜有官员被问责。如此
语境下，海南儋州一名局长因
官网未更新被立案审查，受到
党纪政纪处分，开启了我国信
息公开问责制的先河，具有样
本意义。

政府网站是发布政府方针

政策、法律法规，推动政府信息
化建设和政务公开，提供便民、
惠民服务，沟通政府和公众的
信息平台。然而，近年来，随着
地方政府网站雨后春笋般地涌
现，与之相关的负面新闻也经
常见诸报端。比如，有的官网形
同虚设、敷衍网民，沦为“僵尸
网站”。海南省儋州市商务局官
网“首页面长期未更新”，可以
说是典型的“僵尸网站”，表明
其政务信息也长期未公开。

早在2008年5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便正式颁布实施，这也标志

着，中国政务信息公开从此进
入“有法可依”时代。贯彻实施
条例，为构建阳光政府提供了
重要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以后，
政府利用官网不断公布信息，
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互动权
不断得到保障，有助于改变过
去暗箱操作、自由裁量权行使
过大导致的腐败现象。但从官
网“体检”情况来看，条例的执
行力明显打了折扣，令公众难
以满意。

可见，官网不合格，官员被
问责，将会进一步倒逼政府信
息公开。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

现，取决于对违反条例行为责
任的严肃追究，以及对侵犯公
民信息获取权的有效救济。
比如，政府及部门该公开的
信息没有公开，公众可以追
究其责任。过去公众完全处在
被动接受的地位，如果政府不
公开有关信息，公众也无能为
力。条例为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甚至互动权提供了法律
依据。只有做到了不公开信息
将被问责，才能避免“有法不
依”。

葛评论员观察

葛公民论坛


	A02-PDF 版面

